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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框架协议后续能否付诸实施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后续将签署正式协议和法律文件以推进落实本次合作，包括但不限于土地购买协议

和回购协议等。交易进程需要按照国资监管及上市公司监管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或审批

程序。审批能否通过或合作进程能否顺利推进均具有不确定性。   

3、公司将通过招拍挂形式参与土地的竞拍，能否成功摘牌具有不确定性。 

4、本框架协议对本年度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不产生重大影响。本框架协议签署后，如公

司后续顺利竞拍取得目标地块，厂房竣备完成后，康乐路地块由大运河管委会予以回购（康

乐路地块的房屋、装修及地面附属物等需进行评估作价），届时具体会计处理及相关财务数

据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结果为准。  

5、公司最近三年不存在签署框架协议或意向性协议无后续进展或进展未达预期的情况。 

一、合同签署概况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英特集团”）子公司浙江英特物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英特物流”）拥有杭州市拱墅区康乐路 7 号地块（以下简称“康乐路地

块”，即合同主要内容中的“地块二”）。为支持经营发展，英特物流近日拟与杭州大运河数

智未来城管委会（以下简称“大运河管委会”）签署框架协议，双方就以下事项达成一致：

大运河管委会支持公司依法合规通过招拍挂形式参与杭州市拱墅区目标地块（合同主要内容

中的“地块一”）的竞拍；在公司竞拍成功并在项目建成后，大运河管委会将康乐路地块予

以回购。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本框架协议的签署已经公司九届三十八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后续交易进程包括具体

协议、交易方案和建设方案等，将按照国资监管及上市公司监管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或

审批程序。 

二、交易对方介绍 



1、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名称：大运河管委会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祥园路 99号 2号楼 2楼 

大运河管委会是杭州市拱墅区的直属单位，具有负责协调区域范围的产业导入、招商引

资等工作职能。其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类似业务交易情况：公司在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交易对方无上述

类似业务发生。 

3、履约能力分析：交易对方信誉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行合作协议义务

的能力。 

三、合同主要内容 

甲方：大运河管委会 

乙方：英特物流 

地块一：目标地块，其位于杭州市拱墅区，规划用地面积为 79357平方米（119.04亩） 

地块二：位于杭州市拱墅区康乐路 7号，现状用地面积为 26386平方米（39.58亩） 

在英特物流产业定位论证符合相关规定和审查的前提下，大运河管委会支持英特物流通

过土地招拍挂形式取得地块一土地使用权。 

双方签订本框架协议后，英特物流按本协议约定的方式竞拍地块一，英特物流拍得地块

一后大运河管委会回购地块二土地使用权、地上房屋及地面附属物。后续双方共同商定具体

回购协议内容，于地块一取得《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后 2个月内签订地块二土地、地上房

屋、地面附属物等回购协议。回购协议内容应当包括以下条款或根据以下约定的方式确定：

①原地块二土地使用权亩均回购价格与地块一竞拍成交亩均价格保持一致。②英特物流需在

取得地块一《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 36个月内取得地块一《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③待

地块一厂房竣备完成后，双方以地块一取得《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时点，将地块二地上房

屋、装修及地面附属物等按成本法委托第三方评估公司评估确定；设备根据实际情况，据实

评估。④英特物流需在回购协议签订之日起 13 个月内，将地块二房屋腾空后移交给大运河

管委会，大运河管委会按照杭州市相关规定提供英特物流相应搬迁费。 

英特物流需按照本协议约定的内容配合大运河管委会完成回购工作及办理相关不动产

权转移手续。除因大运河管委会原因或不可抗力因素外，英特物流未能按照约定日期签订回

购协议的和未能按照约定日期腾空房屋移交给大运河管委会的，每日按照地块二回购总价格



的万分之五向大运河管委会支付违约金。 

本框架协议涉及回购的内容需在地块二回购协议中得到贯彻落实。如英特物流未成功拍

得地块一，则本框架协议内容作废。除本协议乙方英特物流外，英特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履行

本协议关于地块一竞拍义务的，视为英特物流履行本协议义务。 

四、对公司的影响和风险提示 

1、本框架协议对本年度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不产生重大影响。本框架协议签署后，如公

司后续顺利竞拍取得目标地块，厂房竣备完成后，康乐路地块由大运河管委会予以回购（康

乐路地块的房屋、装修及地面附属物等需进行评估作价），届时具体会计处理及相关财务数

据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结果为准。 

2、本框架协议后续能否付诸实施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后续将签署正式协议和法律文件以推进落实本次合作，包括但不限于土地购买协议

和回购协议等。交易进程需要按照国资监管及上市公司监管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或审批

程序。审批能否通过或合作进程能否顺利推进均具有不确定性。  

4、公司将通过招拍挂形式参与土地的竞拍，能否成功摘牌具有不确定性。 

五、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最近三年不存在签署框架协议或意向性协议无后续进展或进展未达预期的情况。 

2、本公告披露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持股不存在变动

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拟在未来三个月内减

持公司股份的通知。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如发生股份变

动情况，公司将严格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6月 6日 


